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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條 本系為辦理研究生獎助學金之審核，依據「國立臺北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

法」第 7條訂定本辦法。 

第 2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之審核由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負責。 

獎助學金獎助對象以碩士班 1、2年級、博士班 1、2、3年級為限，在校外有專職

工作者不得提出申請。 

第 3 條 獎助學金分獎學金及助學金兩種。獎學金係獎勵性質，發予學業或學術研究有特別

優異表現者；助學金係為鼓勵研究生協助本系教學、研究、或行政工作之目的，期

於學習過程中，提升研究生之研究知能及學術水準。其受領之助學金，非其勞務報

酬。 

另擔任本系實習課教學助理者，可額外獲致助學金。 



第 4條 獎學金之名額各學年第 1學期為碩二 2名、博二以二年級人數 1/3（總人數不足 1人

者，以 1 人計）為上限。各學年第 2 學期為碩一 2 名、博一以一年級人數 1/3（總

人數不足 1人者，以 1人計）為上限。 

獎學金之審核： 

1.前一學期必修科目皆須及格，始符合受獎資格。 

2.依申請人在校必修科目成績(若前項同分，則再參酌學期平均成績)、協助教學、研

究、服務考核及參與本系「專題討論」之表現綜合審定之。 

(1)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必修課程為依論文方向相關領域，以下 3 門課至少修習

1門：個體經濟學（二）、總體經濟學（二）及計量經濟學（二）。 

第 1學期依個體經濟學（二）、總體經濟學（二）及計量經濟學（二），有修習

之科目成績標準化後取平均分數。 

(2)第 2 學期依個體經濟學（一）、總體經濟學（一）及計量經濟學（一）之 3科合

計成績。 

第 5 條 助學金之審核，依申請人前一學期協助教學、研究、行政工作考核及參與本系「專

題討論」之表現綜合審定之。 

申請人應滿足下列要求： 

1.考核結果通過。 

2.「專題討論」出席次數：博一～博三研究生每週應出席「專題討論」；碩一、碩二

研究生，每人應出席「專題討論」總次數至少須達 5次。 

第 6條 實際獎助學金人數及金額依申請情況及申請人條件由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審定之。 

第 7條 學生若有下列行為得限制申請或停發本獎助學金： 

1.協助校內有關教學、研究、或行政工作不力，或觸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2.經查明有校外專職工作者。 

3.研究生學習態度亟需加強，經其輔導老師或必修課程任課教師向研究生事務委員

會反映經查證屬實者。 

第 8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